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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教育厅文件

晋教高〔2025〕7号

山西省教育厅
关于公布 2025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
教学改革创新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

各普通本科高校:

为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，提升高校内涵发展水平和人才培

养质量，根据《关于申报 2025年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

项目的通知》（晋教高函〔2025〕17号）要求，经申报、评审、

公示等程序，共立项 16个指令性教学改革创新项目和 369个一

般性教学改革创新项目，现将立项名单予以公布（附件 1），并

就相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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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管理

严格计划周期管理。指令性项目建设周期一般为 1年，一般

性项目建设周期一般为 2年。立项项目须按申报计划完成预期的

研究和改革实践任务，不得随意调整和变更项目名称、研究计划、

研究人员、研究期限。确需进行调整变更的，需由项目主持人提

出申请，所在高校签署明确意见后，报省教育厅批准。

严格项目过程管理。一般性项目立项建设一年后，项目主持

人须向所在高校教务部门提交《山西省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改革创

新项目进展报告》（附件 2），其内容将作为项目结题的重要依据。

高校应组织专家认真审核项目年度进展报告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项

目研究过程出现的问题。对无故不提交年度进展报告或没有实质

性研究进展的项目，学校应要求限期整改。省教育厅对未能完成

研究任务或自行中止的项目予以撤销，撤项项目负责人三年内不

得申报省级教学改革创新项目。

严格项目结题验收。省级教学改革创新项目结题验收实行分

类管理，指令性项目由省教育厅统一组织，一般性项目由立项高

校统一组织，结题验收时间由省教育厅确定通知。指令性项目和

一般性项目结题均有一定的不通过率。省教育厅对各高校一般性

项目结题验收进行随机抽检。对于结题率低、项目总体完成质量

不高的高校，省教育厅将适当扣减其下一年度教改项目申报指标

数。

二、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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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年度省级教学改革创新项目支持经费已统筹在山西省高

等教育“百亿工程”中，并下拨到相关高校。指令性项目资助标

准为 3万元/项，一般性项目资助标准为 1万元/项。请各高校据

此列支，并加强经费管理，确保项目正常有序开展。

高校应为项目研究的顺利实施提供必要条件，对推动教学改

革与建设、提高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的项目及人员，各

高校应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用和宣传，促进成果的推广和共享，

将教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培养创新人才的现实生产力，不断增强人

才自主培养质量。

附件：1. 2025年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立项项

目名单（分校发送）

2. 山西省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改革创新项目进展报告

山西省教育厅

2025年 9月 3日


